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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法语联盟多媒体图书馆是供读者阅读学习、传播信息资源的场所。读者可通过使用图书馆内的资源及设

施接触到法语语言和法语文化。 

请各位读者在使用图书馆及其资源期间，恪遵以下规定。 

 

总则   

第一条 

图书馆面向全体人员开放，所有人都可在馆内阅读学习。 

第二条 

所有人可在图书馆内免费查阅资料和使用设施。图书馆亦提供借阅服务以供读者借出馆内资料之用。 

第三条 

读者在使用图书馆资源时产生疑问，可向工作人员咨询。 

第四条 

未满 10 岁之小童须由成人或 14 岁以上人士陪同进入图书馆。在孩童使用图书馆期间，家长必须看管好自己

的孩子。图书馆工作人员不承担看管孩童责任。 
 
 

读者注册  

第五条 

公众成为注册读者需缴纳相应年费。 

       -     225 元/年，适用于家庭使用(其他优惠不适用于家庭卡) 

- 150 元/年，适用于非广州法语联盟在读学生的普通公众  

- 100 元/年，适用于 

o 中法双语授课课堂的中学生及中学法语老师 

o 华南地区高等学院法语系学生 

o 华南地区高等学院法语系老师 

- 70 元/年，适用于广州法语联盟在读学生 

 

年费不作押金之用。年费一旦缴纳，不予退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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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

从注册当日起，注册有效期为 12 个月。 

第七条 

未满 18 岁人士须得到家长或监护人的同意方可办理注册。注册时须递交《家长（监护人）同意书》。 

第八条 

办理注册时办理人需出示身份证原件并递交身份证复印件。 

- 如需办理 100 元/年类别，除上述材料外办理人需出示相应的学生证或教师证。 

- 如需办理 70 元/年类别，除上述材料外办理人需出示广州法语联盟学费收据单。 

注册办理完成后读者获得读者证一张。读者证有效期为 1 年，自注册日开始计算。读者证一旦发放，将

不接受退卡。 

第九条 

读者证由持卡人本人使用，不可外借他人使用。 

第十条 

读者证一旦丢失，持卡人需缴纳 5 元补办。 

第十一条 

所有使用者需阅读并了解本管理条例。公众须仔细阅读并接受本管理条例方可办理注册。 

 

借阅资料 

第十二条 

借阅服务仅向广州法语联盟多媒体图书馆的有效注册读者提供。借阅资料时，读者需出示读者证。 

第十三条 

每位读者一次可借阅总共 4 份材料，其中 DVD 及 CD 等影视音像材料最多借 2 个。 

印刷品（书籍、有声书、漫画、期刊杂志、教材及配套 CD）的借阅期为 4 周。 

影视音像材料（电影、音乐）为 1 周。 

持家庭卡的读者一次可借阅 6 份材料，其中少儿区的材料最多借 4 份，DVD 及 CD 等影视音像材料最多

借 2 个。借阅期与上述规定一致。 

第十四条 

所有材料可续借 1 次，续借期限为 1 周。读者可在材料借出第二天至归还日当天期间通过电话、电子邮

件或在现场办理续借手续。归还日过后不接受办理续借。 

第十五条 

读者在材料归还当日不能借阅同一份材料。 

 

第十六条 

读者需在借阅到期日前归还材料，因课程安排变动而不能来图书馆不作为不归还或逾期归还之理由。 

逾期归还材料，读者需缴纳相应罚金。 

罚金计算方式为自原定归还日期起，按 1 天 1 份材料 1 元计算累加。不接受议价。 

在逾期材料未归还或者未缴纳罚金的情况下，读者将不能借阅新的材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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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 

读者借出材料后，需看管好并爱护材料。为保持馆藏的使用质量，读者不要在资料上写记、标注、划

线、做各类标记题字。撕毁或弄脏资料等行为不被允许。在借出材料之前，读者需先检查所借资料是否

存在以上问题，如有发现，请及时通知工作人员。办理借阅材料时，工作人员会对材料的使用状态再进

行检查。 

第十八条 

在借期内一旦发生材料丢失或人为损坏材料的情况，读者需进行赔偿。如丢失原版进口外文书刊、影

碟、唱片，读者需按商品价格乘以汇率(汇率为 10)，并收取商品价格的 20%作为手续费的计算方式缴纳

金额。  

 

第十九条 

遵从尊重版权之原则，严禁翻印、再出版材料的任何内容。影视音像材料仅供在家庭环境下放映，严禁

翻录、改动、删改、传播其任何内容。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。 

第二十条 

百科全书、字典以及最新一期的杂志期刊不外借，仅供在图书馆内查阅。 

 
 

图书馆内使用守则 

第二十一条 

所有使用者共同遵守以下守则，共同营造图书馆安静的环境。 

• 尊重其他图书馆使用者及工作人员； 

• 禁止吸烟； 

• 禁止讲电话，有声设备需调至静音； 

• 禁止外带食物； 

• 不允许睡觉以及一切不雅睡相 ； 

• 不允许任意搬动馆内家具； 

• 不允许宠物进入； 

• 禁止损坏馆内一切物品。 

 

第二十二条 

馆内资料查阅完毕后需放回原处。 

第二十三条 

使用电脑、平板电脑、电视、DVD 播放机等电子设备前需向工作人员申请。使用馆内设备播放自带或外

来影视音像资料将不被允许。未满 8 岁之小童使用馆内电子设备时需由家长陪同使用。 

第二十四条 

馆内提供免费 WIFI 连接。互联网仅供法语学习之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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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责任 

第二十五条 

读者需看管好自己的财物，离开图书馆前请勿遗忘随身物品。如发生失窃事件，图书馆概不负责。 

第二十六条 

在孩童使用图书馆期间，家长必须看管好自己的孩子。图书馆工作人员尽接待、咨询回答之责任，不承担看

管孩童责任。孩童选择阅读材料时，家长应陪同并从旁作出引导。 

 

 

管理条例执行 

第二十七条 

管理条例由图书馆工作人员执行实施并监督。 

第二十八条 

所有使用者承诺遵守本管理条例。违反条例者将会被处以罚款，暂时或永久停用读者证。不尊重其他使

用者或工作人员之人士将被拒绝进入图书馆。 


